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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

为万能型保险。本保险的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

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保险单上签章的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本产品”指我们提供的“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本附加合同”指您
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本附加
合同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形态 

《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是一款具有投资理财功能的万能型保险，保单账户有
保证利率，且月月计息，复利增值，可以适应客户追求更高投资收益的需求。 

二、产品特色 

 专家理财  运作透明 

我们委托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金运作，专业化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技术，为追求投资资金运
作安全创造了条件。我们将每月公布一次结算利率，您可通过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522）、
泰康在线（www.taikang.com）及监管机构认可的公众媒体了解上月的结算利率，也可以直接至
各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柜台查询当月的保单账户价值。同时，每个保单年度，您还会收到保单
账户价值年度报告书，充分详尽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 

 账户有保证  稳健有收益 

本附加合同保单账户具有投资功能，目前，本附加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我们有
权对最低保证利率进行调整。本附加合同在每个保单年度的实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
率，但我们对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不作最低保证。客户有机会获取较高回报，充分享受专家理财
的优势。 

 领取灵活  尽享人生 

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用于教育、婚嫁、养老等用途，满足人生不同
方面的需求。 

三、保险责任 

1、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的数额
为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105%。 

2、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本
附加合同终止。满期保险金的数额为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四、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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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附加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2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者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被
保险人身故之日的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因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本附
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五、犹豫期退保 

自签收本附加合同的次日零时起 10日（即犹豫期）内，且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您可以提
出解除本附加合同，我们将向您无息退还保险费。 

六、部分领取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 

（3） 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本
附加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七、退保费用 

您解除本附加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我们收到您
解除本附加合同申请书之日保单账户价值或者您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最高收取
比例如下表，具体收取比例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单年度 
第 1 保单
年度 

第 2保单
年度 

第 3保单
年度 

第 4保单
年度 

第 5保单
年度 

第6及以后各保
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5% 4% 3% 2% 1% 0% 
 

目前，本产品退保费用的收取比例按照上表收取。 

八、年金转换 

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 30日内，您可以向我们提出年金转换书面申请，将本附加合同的部
分或者全部的保单账户价值按您申请时我们所提供的领取方式及标准转换为年金。我们将对年金
转换申请进行审核，在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为您办理年金转换手续。 

九、本附加合同保单账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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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费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在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交费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
明。约定的保险费交费金额须符合我们的规定。 

2、初始费用与保单管理费 

您交纳的保险费，我们按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
户，我们收取的初始费用最高不超过您所交纳保险费的 5%，实际收取比例在保险单上载明。目前，
本产品的初始费用为您所交纳保险费的 2%。 

为维持本附加合同有效，我们将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日及每月的月生效对应日收取保单管理费，保
单管理费从保单账户中扣除。目前，本附加合同每月的保单管理费为 2元。我们可以调整保单管
理费的收费标准，但最高金额不超过 30元/月。若保单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交的保单管理
费，本公司按保单账户价值实际余额提取该期保单管理费，本附加合同终止。 

3、结算利率与保单账户利息 

我们每月将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
率，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结算保单账户利息。保单账户价值根据本附加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
数，按我们本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进行累积。如果本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在本附加合同终
止时结算保单账户利息。保单账户价值根据本附加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本附
加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进行累积。 

4、保单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 

目前，本附加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我们有权对最低保证利率进行调整。本附加
合同在每个保单年度的实际结算利率不会低于最低保证利率，但我们对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不作
最低保证。 

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年度期满日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根据最低保证利率计算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
值。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低于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值，我们将保单账户价值调升至保单账户最低保
证价值。 

5、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保单账户结算日为每月 1 日。 

保单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 您交纳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户，保单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等额增加； 

（2） 我们每月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数额等额增加； 

（3） 我们每月从保单账户中扣除保单管理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扣除的保单管理费数额等额
减少； 

（4） 每个保单年度期满后的首个结算日零时，如果保单账户价值低于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的，我们将保单账户价值调升至保单账户最低保证价值； 

保险费 

保单账户利息 

初始费用 

 

 

保单账户价值 

部分领取 

保单管理费 

年金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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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保单账户价值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数额等额减少； 

（6） 如果您申请保单账户价值转换年金的，保单账户价值按您申请年金转换的数额等额减少。 

6、保单账户的运作管理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附加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
有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为履行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将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
立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 

7、投资账户的运作 

（1） 资金运用： 

我们为万能保险产品设立了投资账户，该账户是我们为履行万能险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资金运用而设立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由我们委托的投资管理人进行专门的投资管
理。 

（2） 投资目标： 

我们以积极稳健的账户长期配置策略，满足万能产品的资金安全要求与保证利率约定；在保障账
户流动性要求的良好管理与匹配的基础上，争取适合账户和资本市场环境的投资回报，为客户提
供长期稳健增值服务。 

（3） 投资策略： 

在遵守保险资金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基本投资政策的前提下，本账户投资管理人对宏观经济
和资本市场发展趋势进行持续、深入的动态分析与把握，在账户风险承受能力的范围内，依据各
投资品种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流动性情况，合理配置账户资金，追求投资组合风险分散和优化收益，
以达成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十、投保案例说明 

案例一： 

35岁李先生，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保险期间5年，
趸交保险费20万元。 

保险利益： 

1、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数额为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105%。 

2、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数
额为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3、部分领取 

投保人可依据自身的需求，对保单账户进行部分领取，以满足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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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被

保

险

人

年

度

末

年

龄 

趸交保

险费 

费用 

进入万

能保单

账户的

价值 

部分

领取

（假

设年

度

末） 

年度末保单账户价值 年度末身故给付 若在年度末退保的现金价值 满期保险金 

初始

费用 

保

单

管

理

费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1 36 200,000 4,000 24 196,000 - 200,876 204,795 207,735 210,919 215,035 218,122 190,832 194,556 197,349 - - - 

2 37 - - 24 - - 205,873 213,987 220,175 216,167 224,686 231,183 197,638 205,427 211,368 - - - 

3 38 - - 24 - - 210,996 223,592 233,360 221,546 234,771 245,028 204,666 216,884 226,360 - - - 

4 39 - - 24 - - 216,246 233,629 247,337 227,059 245,310 259,704 211,921 228,956 242,391 - - - 

5 40 - - 24 - - 221,628 244,117 262,153 232,710 256,323 275,261 219,412 241,676 259,531 221,628 244,117 262,153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账户的最低
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以上演示采用的“低演示利率”为年利率2.5％；“中演示利率”为年利率4.5％；“高演示利率”为年利率6％； 

3、年度末指保单年度末。 

重要提示：保单账户价值会随着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保险费金额、投资收益不同而不同，本投保案例仅为帮助投保人理解条款所用，
可能与投保人的实际保险计划并不一样，本公司可根据投保人的具体需求，为投保人量身制作保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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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被保险人为40岁女性，投保人为其投保了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保险期间5年，趸
交保险费200万元。 

保险利益： 

1、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数额为被保险人身故之日本附加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105%。 

2、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数额
为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3、部分领取 

投保人可依据自身的需求，对保单账户进行部分领取，以满足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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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被

保

险

人

年

度

末

年

龄 

趸交保

险费 

费用 

进入万

能保单

账户的

价值 

部分

领取

（假

设年

度

末） 

年度末保单账户价值 年度末身故给付 若在年度末退保的现金价值 满期保险金 

初始

费用 

保

单

管

理

费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投资 

收益 

演示 

(低) 

投资 

收益 

演示 

(中) 

投资 

收益 

演示 

(高) 

1 41 2,000,000 40,000 24 1,960,000 - 2,008,976 2,048,175 2,077,575 2,109,424 2,150,584 2,181,454 1,908,527 1,945,767 1,973,697 - - - 

2 42 - - 24 - - 2,059,176 2,140,319 2,202,205 2,162,135 2,247,335 2,312,315 1,976,809 2,054,706 2,114,117 - - - 

3 43 - - 24 - - 2,110,631 2,236,609 2,334,313 2,216,162 2,348,439 2,451,028 2,047,312 2,169,510 2,264,283 - - - 

4 44 - - 24 - - 2,163,372 2,337,231 2,474,347 2,271,541 2,454,093 2,598,064 2,120,105 2,290,487 2,424,860 - - - 

5 45 - - 24 - - 2,217,432 2,442,382 2,622,783 2,328,304 2,564,501 2,753,922 2,195,258 2,417,959 2,596,555 2,217,432 2,442,382 2,622,783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账户的最低
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以上演示采用的“低演示利率”为年利率2.5％；“中演示利率”为年利率4.5％；“高演示利率”为年利率6％； 

3、年度末指保单年度末。 
重要提示：保单账户价值会随着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保险费金额、投资收益不同而不同，本投保案例仅为帮助投保人理解条款所用，

可能与投保人的实际保险计划并不一样，本公司可根据投保人的具体需求，为投保人量身制作保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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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资优势 

《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的账户资产将由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泰康资产”）进行投资运作。《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将设立投资账

户，较高比例投资于期限较长、收益较高的基础设施债权计划和不动产投资计划及保监会允许的创

新型金融产品。 

1、泰康资产简介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泰康人寿资产管理中心，2006年2月21日正式取得工商营业执

照，于同年3月23日正式挂牌营业。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本金达10亿人民币，受托管理

资产总规模超过4600亿元，是国内资本市场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公司连续多年获得全国银行间

市场优秀交易成员和交易量100强，2008-2011年连续四年蝉联21世纪金贝奖最佳资产管理团队大奖。 

自成立以来，泰康资产一直专注于资产管理，充分把握保险资金特性，总体策略上贯彻“防范

风险、稳健投资”的思想，注重投资策略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投资能力以及产品创新能力均

处于行业前列，投资收益始终表现优异。公司已建立了固定收益、权益等传统投资领域的研究平台

与投资优势，并在信用债、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金融产品、境外投资等多个领域形成竞争优

势。 

2、泰康资产项目投资能力 

泰康资产是首批通过保监会债权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备案的公司之一，也是业内首批获得不

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备案的两家公司之一。自2006年保险业试点放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来，

泰康资产率先开拓项目投资渠道，经过多年稳健发展，已成为业内参与基础设施及不动产投资计划

较多的机构之一，并成功发起设立业内首只商业不动产债权计划。泰康资产已经建立规范的项目运

作流程和专业高效的投资团队，为保险资金及客户带来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 

3、基础设施和不动产项目投资计划的说明 

项目范围：符合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符合监管机构

规定的不动产项目，项目审批手续完备。 

融资主体：央企及其子公司、地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上市公司或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公司。 

信用安排：投资项目的内外部信用评级需符合监管机构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并安排有符合监

管机构及公司内部管理要求的增信方式。对于自身资质优秀的融资主体，也可免于信用增级。 

涉及领域：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投资行业主要包括：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不动产投资计划主要关注：商业不动产、办公不动产、工业地产、与保险业务相关

的养老、医疗、汽车服务等不动产等。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